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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上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虞食安委办〔2019〕12号 

 

 

 

绍兴市上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
2020 年元旦、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食品药品安委办，区食安委有关成员单位： 

2020年元旦、春节（以下简称“两节”）将至，为强化节日

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维

护社会和谐稳定，让全区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、祥和、平安的节

日，现就做好“两节”期间食品安全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强化党政同责，落实节日食品安全措施  

“两节”期间是食品消费的高峰期，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意义

重大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

发的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《关于深化改革

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等系列文件精神，积极主动向党委、

政府领导汇报工作，同时做好领导“两节”期间检查调研食品安

全工作的具体保障，协助党委政府进一步落实好领导干部食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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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工作责任。要结合工作实际以及节日期间食品生产经营和消费

特点，早谋划、早部署，确保部署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位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节日食品安全。 

二、突出重点内容，开展节日食品安全检查 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结合“双节”期间食品消费特点，

开展集中执法检查，加大监督检查、抽检力度，严查非法添加、

滥用食品添加剂、制假售假、过期变质、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 

（一）加强农村（社区）家宴食品安全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

要高度重视农村（社区）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，严格

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属地责任，压实举办者、家宴厨师、网格员责

任，严格落实农村（社区）家宴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要求，严格做

好集体聚餐备案指导，严格执行农村家宴厨师管理，严格规范事

故报告和应急处置。 

（二）深化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治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

部门要持续深入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对小作坊、

小食杂店、小餐饮店、小摊贩、临时食品加工点等场所的监督检

查，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保存。要巩固前期各类食品整治工

作成果，继续保持高压态势，防止反弹回潮，“严查严防严控”

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区域环节品种食品安全监管。各乡镇（街道）

和有关部门要针对食品批发市场、集贸市场、超市、食品展销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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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会等重点区域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加强对年夜饭、元旦跨年

聚餐、团圆饭等重点环节集中餐饮活动的监管与指导，严防群体

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。对“两节”期间市场消费量大的米面粮

油、肉禽蛋菜奶、水产品、酒类、保健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

餐饮食品等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，提高监督抽检频次。 

三、加强惩防并举，严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

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法，坚持露头就打、落地就查；对典型

案件，予以通报曝光。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加强舆情

监测，做好食品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，确保牢牢守住不发生

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。 

（一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组织开展

明查暗访，依法从严查处制假售假，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，使用

过期、回收食品或原料加工制作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对问题企

业和商品立即采取责令停止经营、下架等行政强制措施，涉嫌犯

罪的，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二）增强公众安全消费意识。要充分利用年货市场、农村

集市、民俗活动等特色场合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食

品安全知识，增强消费者的健康消费理念，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

护能力。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督促企业强

化安全意识，进一步落实“第一责任人”责任。 

（三）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。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发布，及时

公布监督抽检信息和不合格食品有关信息，依法曝光典型违法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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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，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

氛围。适时发布食品安全提示警示，引导公众理性消费和科学饮

食，增强食品安全信心。拓展社会监督和群防群控途径，畅通投

诉举报渠道，及时调查处置各类合理投诉举报，提升群众满意度

和获得感。 

（四）做好突发事件应对。加强舆情监测，及时发现舆论关

注的热点、焦点问题，主动发声，正确引导舆论，避免炒作放大。

全面收集各类食品突发事件信息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做到早发

现、早报告、早预警，妥善应对处置，最大程度防止和减轻社会

危害，并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报告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缓报。 

  

 

绍兴市上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   

2019年 12月 27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食安办，区府办 

绍兴市上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 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 


